
國科會計畫申請及執行

0

報告人：研發處研企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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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1 國科會計畫徵件及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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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學生兼任研究助理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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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核定後作業流程
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

國科會計畫變更申請
向國科會申請變更項目及校內變更項目



國科會計畫徵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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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 項目 月份 項目

1月 •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7月 •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
•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
• 人文及社會科學經驗譯注研究計畫

2月 • B5G6G無線通訊網路技術研發專
案計畫

• 輔助科技研究計畫

8月 •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
• 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
• 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申請
• 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(產學小聯盟)

3月 • AI主題式產學合作計畫
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
• 愛因斯坦及哥倫布計畫
• 傑出科技貢獻奬選拔

9月 • 延攬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
• 兩岸科技研究合作計畫-結構防震、耐震、減震
• 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
• 卓越領航研究計畫

4月 • 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計畫
• 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

後研究人員
• 兩岸科技合作研究計畫
• 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

10月 • 科普活動計畫
• 延攬研究學者既執行專題研究計畫
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
•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研究計畫

5月 • 水下科技研究專案計畫
• 第2期產學合作計畫
• 傑出研究獎

11月 • 第1期產學合作計畫
• 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
• 創新轉譯研究主軸推動計畫及台灣特定疾病聯盟專案計畫
•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
• 專題研究計畫(優秀年輕學者、女性科技人才、一般專題等

)
6月 • 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

• 第2期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計畫
• 綠能科技聯合研發計畫
• 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
• 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

12月 • 沙克爾頓計畫
• 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計畫

上述所列為彙整近年來計畫公告徵件大約期間，實際
徵件日期及主題仍請依國科會當年度公告為主。

2



計畫公告查詢
國科會首頁(http://www.nstc.gov.tw/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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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most.gov.tw/


校內計畫公告查詢
本校校園入口網站/資訊服務/ 
臺北科大小郵差

小郵差【訊息流覽】 /搜尋列/  
單位查詢【研究發展處】 學校網站/研發處/訊息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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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核定後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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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核定後作業流程

國科會核
定通知

•國科會核定公文送達後，研發處通知通過補助之計畫主持人。

•核定通過之主持人需至國科會網站簽署執行同意書。

•研發處協助掣據請款
簽約請款

國科會撥
付補助款

• 國科會撥付第一期款文到後，主持人即可開始執行經費。

• 研發處依規定於計畫執行六個月後，檢附第二期款請款文件，函送國科會請撥第二期款。

經費執行

• 計畫經費支用並請參照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項目、支用原則及其他注意事項」規定。

• 各項經費如因計畫需要須流用或變更，需事先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始得執行。

結案

• 研究計畫或有延期等情事，應於事前或計畫執行結束前依規定程序報國科會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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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延長計畫執行期限以一次為原則，最多以延長一年為限(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7點第3項)

• 未依規定辦理經費結案或繳交成果報告(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)者，國科會不再核給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。



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核定後作業流程

無技轉金

核定通知
• 線上簽署執行同意書

• 與廠商簽署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

合約書」

產學合作系
統登錄

• 列印簽約用印申請書

• 列印開立收據申請書

繳交文件

•繳交廠商配合款繳款證明
(支票或匯款證明)

•繳交用完印之與廠商簽署
「產學合作計畫補助合約
書」

107年11月01日起請計畫主持人在完成申請後，上傳雙
方用印完成的【合約書】、【經費表】和奉核後的【簽
約用印申請書】，產學案件才能轉入教師評鑑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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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核定後作業流程
有技轉金

核定通知

•簽署產學
合作計畫
補助合約
書

•簽署先期
技術移轉
授權合約
書

•至本校
產學系
統登打
資料後
開立簽
約用印
申請書
及開立
收據申
請書

•先期技轉
金共2筆

之匯款證

明

•60%收款

人-國立
臺北科技

大學(其

中20%由

校方轉匯

至國家科
學技術發

展基金)。

•20%收

款人-計
畫主持人。

登錄系統

• 至產學
處確認
STRIKE
系統

「國科

會計畫
研發成
果基本

資料清
單」登
錄及確
認

準備文件

開立申請書 企業款項

• 產學合作
計畫補助
合約書」1 
正本

• 匯款證明
影本3張

繳交文件

至研發處繳交 至產學處繳交

• 「先期技
術移轉授
權合約書」
1正本。

• 匯款證明
影本3張

107年11月01日起請計畫主持人在完成申請後，上傳雙
方用印完成的【合約書】、【經費表】和奉核後的【簽
約用印申請書】，產學案件才能轉入教師評鑑系統。

為加速程序，
請優先採用電
匯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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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研究計畫變更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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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變更
序號 須報【國科會審核】變更項目 備註

1 執行機關/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 含執行機關單位,更換主持人/共同主
持人(附新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同意書)

2 計畫中/英文名稱

3 計畫執行期限變更 含延期(至多1年)或縮短期限(執行期滿
前提出)

4 核心設施 使用費用追加

5 國外差旅費流入(流出)超過50% 累計金額超過50%

6 計畫變更經費(追加/減)/變更採購項目
單價50萬元以上

各項經費追加/減 ,變更採購設備單價
50萬元以上

7 計畫註銷終止執行 包含計畫通過後未執行,計畫執行過程
中不再執行

8 研究計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(ARRIVE)

9 轉撥補助經費案 新增項目

10 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生方案 新增項目

11 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
(113/7/31前的計畫)

新增項目

申請方式：至國科會網站以主持人個人帳號線上申請送出即可。 10



OOO

國科會審核變更項目
計畫中/英文名稱變更

執行
機構
變更

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變更

追加辦理鼓勵企業參與培
育博士研究生試辦方案

OOO  
OOO

OOO

O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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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審核變更項目
• 費用追加
• 差旅費核
定總金額
流入/流
出超過
50%

• 變更執行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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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

-申請資格：全職博士生(非在職專班)、有參與國科會計畫的兼任人員
(計畫主持人每個月應至少支給新台幣6千元)、不限國籍。
-申請時應附上已核准「研究獎助生申請書」。

13



要與「研究獎助生申請書」   
     上的資料內容一致。

增核月份不再追溯，以申請當月起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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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
一、補助對象：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約用之博士生兼
任人員，且未於其他公私立機關（構）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。

二、國科會補助執行起日為113年8月1日（含）以後之計畫，已依申請書審查結果
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動增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每名每月新臺幣10,000元，並停
止受理後續相關增核申請案。

三、國科會補助執行起日為113年7月31日（含）以前之計畫，仍得續依國科會
112年9月18日科會綜字第1120061449號函，自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內點選執
行中計畫，於計畫變更項目下「參與計畫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」申請追加經費，惟
增核月份不再追溯，以申請當月起計。

四、嗣後新提計畫申請案，請於申請書填寫所需之各類（級）別研究人力，並敘明
於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內容、性質、項目及範圍；倘有約用博士生兼任人員需求，請
併同增編費用，俾利審查後一併核給。

博士生費用增核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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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變更申請系統操作說明

13

首頁(http://www.nstc.gov.tw/)，輸入帳號與密碼

點選【執行中計畫】之欲變更
計畫名稱，點選“變更＂圖示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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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變更申請系統操作說明

1
4

【變更項目】【國科會審核】點選欲申請變更項目依顯示表單填寫

記得按送出喔

O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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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O

校內自行審核變更項目

 業務費、
設備費變
更流入/流
出、

 差旅費核
定總金額
變更流入/  
流出 50%  
以下

增列原未核
定採購之設
備項目

出國種類、人員、人數、
次數、天數、地點變更

申請方式：至研發處/表單下載/研究企劃組/校內變更申請對照表(C01)。
18



校內審核變更申請表單

 僅變更研究設
備項目或變更
出席國際會議
參與天數、人
員可僅填此欄

 新增設備請標
註單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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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兼任研究助理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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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學生兼任研究助理/研究奬助生型態

在學學生
兼任研究助理

臨時人員(工讀生)

非在學學生

臨時人員(工讀生)

專任助理

兼任研究助理

學習關係
(研究獎助生)

(以「月」標準支給)

勞雇關係
(專兼任助理)

(以時/日/月標準支給)

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，與本校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，其
從事之活動應符合與學習或附服務負擔之活動有直接相關性，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，
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、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、實習活動、論文研究指導、
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，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、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

明定且公告之以及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等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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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研究助理

填寫研究奬助生
(學習關係)申請書
-請至研發處或人
事室網頁下載

學習型

1.計畫核定清單或經費表
2.研究奬助生型態同意書
(※投保學習型兼任助理團
體保險-至系辦洽辦)
3.身份證影本、當學期在學證
明及郵局存摺影本

主持人視學習情形
製作「助學金印領
清冊」發與奬助學
金

結束

勞僱型

提前一個月簽請核准後
始得聘用

•專簽核准後，請至人事
室網頁填寫兼任助理
(勞僱關係)申請書送請
簽核 檢附文件

1.研究奬助生(學習關係)申請書
影本
2.研究奬助生型態同意書影本
*首月請領需檢附所有附件

1.專案核准簽文
2.簽訂勞動契約
3.其他所須檢附文件
與學習型兼任助理相
同

•到職當日，至人事室完
成勞健保加保作業

正式聘用出勤管理

聘期結束

製作工資印領清冊

聘期結束或離職當日
至人事室辦理退保

檢附文件

檢附文件

1.出勤記錄表

檢附文件

申請作業流程

如申請期間無變動或金額未超出，申
請書僅需附上影本即可請撥獎助金

急件(親跑)
聯合服務中心

順著行政程序
研發處

請使用研究獎助生申請系統線上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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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scholarship.ntut.edu.tw/files/11-1123-10758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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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奬助生(學習關係)申請書

2
0

線上申請

系統路徑：校園入口網>資訊系統>研發系統>研究獎助生申請系統

操作手冊請至研發處網頁>表單下載>研究企劃組/
研究奬助生相關法規及表單>08 23



研究奬助生(學習關係)申請書

2
0

線上申請

24

國科會計畫兼任助理支給上限
每月最低支給不得低於6,000元

  (1)大專生：16,000元/月
  (2)碩士生：22,000元/月
  (3)博士生：38,000元/月

外籍學生請輸入「居留證號」

一年級新生未註冊
前無學籍，需待9月
份註冊後才可申請
擔任研究獎助生

陳聰明

以介面工程設計系統使用說明

B000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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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證明(範例)

可至聯合服務中心，或行政大樓二、
五樓電梯外自動繳費機申請喔

2425



奬助學金印領清冊(學習關係)

應檢附以下文件影本各一份:
◎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計畫案計畫主持人、研究奬助生(學習關係)申請書」
◎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究奬助生型態同意書」
☆ 首月請領獎助金時，請另檢附請領人之所有附件影本(身份證、存摺、在學證明)

撥款

急件可至聯合服務中心親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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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主持費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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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計畫主持人申請書

2
0

紙本申請

下載路徑：研發處網頁>表單下載>研究企劃組>研究奬助生相關法規及表單
>05計畫案計畫主持人申請書

28

以經費核定清單上核定之金額及月份為準



感謝聆聽，敬請指教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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